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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6 年度

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第一部分 单位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成立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通知》（新

机编【2012】59 号）要求，我中心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正式成立为新平县

政务服务管理局所属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机构规格相当于副科级。

一、主要职能：（一）承当县级公共资源交易的有形市场职责，主要负

责政府采购、药品集中采购、国有产权交易、土地使用权和矿产权交易、

工程建设的公共资源进场交易、司法机关罚没物品拍卖等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工作。 （二）负责收集、存储和发布县级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三）

负责提供县级公共资源交易技术咨询服务。（四）负责制定县级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内部管理制度、业务流程、运作规则并组织实施、监督执行。（五）

负责管理和提供县级公共资源交易设施设备和场所。（六）按有关规定统

一制定、收取各项交易服务费用，管理交易专用账户。 （七)承办县政务

服务管理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依据《新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

于撤销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土地矿业权交易中心的通知》（新机编【2015】

30 号）精神，我中心核定事业编制管理岗位为 9名。2016 年末，实有在编

在职管理人员 9名，无公务用车编制和使用情况。

第二部分 2016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

2016 年我中心全年收入合计 154.2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50.65

万元，占总收入的 97.65%；其他收入 3.63 万元，占总收入的 2.35%。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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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收入 54.93 万元相比，同期增加 99.35 万元，增幅为 180.87%。增加收

入的主要原因有是：首先，人员经费增加：2015 年我中心在职人员 4人，

共计人员经费拨款收入 32.45 万元，2016 年在职人员为 9人，比上年增加 5

人，增 125%。年内工资薪金及各项津补贴提标调整，增加综合考评奖发放，

我中心共计人员经费财政拨款收入 89.18 万元，比上年增加 56.73 万元，增

174.82%；其次，我中心 2016 年增加项目建设财政拨款收入即办公家具和

监控设备购置共计 30 万元。

(一)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拨款收入为 126.92 万元，占财政拨款的 84.25%。

其中，事业运行 96.92 万元；办公家具采购及监控设备采购资金拨款 30 万

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即财政对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基金的补助

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的拨款收入）9.10 万元，占财政

拨款的 6.04%。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拨款为 6.35 万元，占财政拨款的 4.22%。

4、住房保障支出（住房公积金）拨款为 8.29 万元，占财政拨款的 5.50%。

（二）其他收入情况：2016 年共计收入银行存款利息 3.63 万元。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中心全年支出合计为 159.3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29.35 万元，占

全年总支出的 81.17%；项目支出为 30 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 18.83%。与

上年同期总支出 46.34 万元相比，增加支出 113.01 万元，增幅为 243.87%。

增支的主要原因为：首先，人员经费支出增加：2016 年在职人员增加 5人，

增幅为 125%，工资薪金及津补贴提高调整，综合考评奖的增加；其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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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项目投资建设即办公家具监控设备的采购及安装支出、开评标厅修缮工

程款的支付。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6年度我中心共用于单位正常运转的日常基本支出合计为129.35万

元，其中，用于职工工资福利支出 80.07 万元；用于办公费、水电费、邮电

差旅费、公务接待费等商品和服务支出共计 38.37 万元；职工公积金及其他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为 9.11 万元。与上年同期 46.34 万元相比，增支

83.01 万元，增 179.13%。主要原因是 2016 年在职人员增加 5人，增 125%，

年内工资薪金各项津补贴提标调整、综合考评奖的增加发放等，共计人员

经费支出为 89.18 万元，与 2015 年同期人员经费支出 32.45 万元相比，增加

支出 56.73 万元，增 174.82%；另外，2016 年增加公共资源交易开评标厅建

设经费支出 21 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6 年我中心共计项目支出合计 30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家具及监控

设备采购及安装支出。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我中心 2016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57.65 万元，占本年支出

合计 159.35 万元的 98.93%。与上年同期 45.49 万元相比，增支 112.16 万元，

增 246.56%。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增加，增幅为 125%，所需人员经费支

出同期增加；年内项目支出即办公家具采购及安装支出增加；公共资源交

易开评标厅建设工程款支出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4 / 5

1．工资福利支出80.07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50.79%。

主要用于职工正常薪金支出；财政对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基金及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7.78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23.96%。主要用于单位办公费、水电费、邮电差旅、办公用房的维护修缮

费、公务接待费等正常运行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9.11 万元，占一般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5.78%。主要用于住房保障（住房公积金）支出以及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

4.其他资本性支出 30.70 万元，占一般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19.47%。

主要用于办公设备购置安装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我中心 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控制数为 1.03 万元，

支出决算数为 1.42 万元。全部用于国内公务接待支出。2016 年度“三公”

经费支出决算数大于预算控制数的主要原因是公共资源交易业务内容拓展，

增加了公业务接待频率及费用。

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上年 1.03 万元增加 0.39

万元，增长 37.86%。全部用于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1.42 万元，全部用于国内公务接

待支出。

（三）我中心没有车辆编制及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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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资产投资使用情况说明

2016 年我中心拥有和使用的固定资产总(原)值为 33.71 万元，上年的

1.91 万元增加投资 31.8 万元，增 1664.92%。主要用于公共资源交易开评标

厅所需网络电子及监控设备的购置和安装；会议桌、办公桌椅等办公家具

设备的采购。

六、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6 年我中心向财政报批政府采购货物类项目预算资金 29.54 万元，

实际采购金额为 21.49 万元。

七、非税收入情况说明

2016 年末，我中心共计缴入本级国库公共资源交易综合服务费 81.89

万元（含历年）。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说明

2016 年末我中心账面结转结余为 3.54 万元，全部为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结余；无财政拨款收入结转和结余。

第三部分 2016 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新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 年 9 月 12 日


